关于印发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

2024年度应急演练计划的通知

各市（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梅河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贸易东北大区、中储粮吉林分公司、供销粮油吉林有限公司、省农业投资集团，局直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加强应急预案实施，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省局从各地各企事业单位报送的应急演练项目中,整理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演练项目22项，作为2024年度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应急演练计划项目（见附件）。对列入应急演练计划的项目，省局将视情况赴现场观摩指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演练工作，科学统筹演练计划，确保任务高质量完成。应急演练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检验预案、完善装备、锻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推动应急演练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对列入全系统应急演练计划的项目，要加强指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从资金、物资、人员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确保按计划高质量完成演练任务。

二、紧扣预案内容反复操练，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各单位要紧盯突出风险，针对重点隐患和问题，科学设置演练科目，重点检验应急指挥是否科学、应急响应是否及时、应急机制是否顺畅、应急处置是否高效等内容。演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检验性演练、示范性演练、研究性演练以及不预先通知、不预先编制脚本的盲法演练等。提倡开展贴近实际的实战演练和多部门综合演练，通过队伍、装备、设施的实际拉动和应用，健全指挥协调机制，提高人员操作能力，检验设备设施状况，强化协调联动配合。要做好演练项目的计划、实施、评估、总结等工作，留存整理演练项目的有关文字和视频资料，及时报送至省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每年至少要组织开展1次疏散逃生演练。
三、加强督导检查和宣传，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演练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应急知识，增强应急技能。要加强演练的评估和总结，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解决，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加强应急演练的督导检查，督促指导演练单位按计划开展演练，确保演练任务保质保量完成。省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对全系统应急演练工作情况进行调度，适时开展实地督查，并将演练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

各地各单位要在演练活动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将演练工作有关文字和视频资料报省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11月29日前将全年应急演练工作总结和图片、视频等材料报省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视频材料以光盘形式邮寄(图片格式:JPG，视频格式: MP4、AVI)。

联系人:李明，电话/传真:0431-85343406。

附件:2024年度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应急演练计划项目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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